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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交通環境並推廣無障礙旅遊，爰提案建請交通部針對上述問題，一個月內提出改善方案與具

體期程。 

提案人：楊玉欣  李貴敏  陳碧涵  陳鎮湘  丁守中 

連署人：江惠貞  王育敏  徐少萍  田秋堇  羅明才  

簡東明  呂玉玲  李桐豪  林佳龍  潘維剛  

陳淑慧  吳育昇  紀國棟  馬文君  蔣乃辛  

林郁方  吳育仁  蔡正元  詹凱臣  廖正井  

曾巨威  張嘉郡 

主席：本案作如下決定：「函請行政院研處。」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第十七案，請提案人盧委員嘉辰說明提案旨趣。 

盧委員嘉辰：（17 時 17 分）主席、各位同仁。本席與林委員明溱、楊委員玉欣、徐委員欣瑩、李

委員貴敏、王委員惠美、盧委員秀燕等 28 人，有鑑於戶外或室內兒童遊樂器材常因疏於管理或

安全措施不足，造成兒童意外受傷。政府雖訂有相關標準，卻沒有積極作為或明顯標示可讓家

長識別，故政府應依照相關管理辦法制定「遊樂器材安全標章」以資辨認，並達到提醒之用。

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第十七案： 

本院委員盧嘉辰、林明溱、楊玉欣、徐欣瑩、李貴敏、王惠美、盧秀燕等 28 人，有鑑於戶外或室

內兒童遊樂器材常因疏於管理或安全措施不足，造成兒童意外受傷。政府雖訂有相關標準，卻

沒有積極作為或明顯標示可讓家長識別，故政府應依照相關管理辦法制定「遊樂器材安全標章

」以資辨認，並達到提醒之用。是否有當，請公決案。 

說明： 

一、今年三月消基會委託調查雙北市共 33 處鄰里公園設施，全數都不合格，並可能造成孩童

不慎高處墜落、刺傷、夾傷、擦傷等傷害；其中更有 7 成 9 遊樂設施隱藏孩童頭顱卡住的危險

。 

二、孩童常因遊樂設施不安全，傳出許多意外受傷案件，如，金屬製溜滑梯，會在高溫的夏

天燙傷孩子；走步機因為沒人管理，小朋友一踩上去便失去重心摔倒等等。 

三、餐廳或速食店的遊樂器材也有危險。曾有小孩撞到速食店的溜滑梯出口後，當場鮮血直

流，送醫後縫了三針。 

四、諸如此類案件屢見不鮮，顯見政府應比照安全玩具，制定遊樂器材的安全標章，讓家長

可清楚識別遊具安全與否，亦能達到提醒、注意的效果。 

提案人：盧嘉辰  林明溱  楊玉欣  徐欣瑩  李貴敏  

王惠美  盧秀燕 

連署人：張嘉郡  陳碧涵  王育敏  孔文吉  邱文彥  

吳育仁  蔣乃辛  詹凱臣  陳鎮湘  廖正井  

蔡錦隆  羅明才  呂學樟  徐少萍  鄭天財  


